
 
 

当耶稣的福⾳开始在⾮犹⼤⼈中传布并⼴受欢迎时，教会中开始讨论是否必须遵守
摩⻄的律法才能成为真基督徒的问题。保罗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他指出：要在基督⾥得⽣
命的唯⼀可靠的根基是信；由于信，⼈得以跟神有合宜的关系。但是，当时罗⻢治下⼩亚
细亚有⼀加拉太省，在那省⾥的⼏个教会中，有⼈反对保罗的主张，声⾔⼀个⼈必须同时
遵守摩⻄律法才能够跟神有合宜的关系。 

保罗写加拉太书的⽬的是要把那些接受谬论教训的信徒们带回到正确的信仰和⽣活
中。保罗先为⾃⼰有权称为使徒⼀事辩护。他坚持他蒙召作使徒是出于神，不是出于⼈的
权柄，并且他对⾮犹太⼈有特别的使命。接着，他发挥他的主张，指出只有借着信，⼈才
得以跟神有合宜的关系。最后，保罗强调惟有借着信，基督徒才有真⾃由，⽽且这⾃由应
该借着爱的⾏动在⽇常⽣活上表现出来。 

 
 
 

⼀  为因信称义的辩护（1章～ 2章） 
 

1. 问侯 ── 阐明保罗使徒职权的根据 （1:1 ～ 1:5） 
• 神是保罗传道的唯⼀来源（1:1） 
• 他被众多基督的信徒所承认（1:2） 
• 他愿其他信徒们也能领受上好的福分（1:3） 
• 他宣告基督的事⼯（1:4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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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责备  ── 揭露加拉太教会背离真道的现象（1:6 ～ 1:10） 

• 离开因信得救的福⾳真道，⽽去顺从别的福⾳（1:6 ～ 1:7） 
• 传别的福⾳的⼈应当受咒诅（1:8 ～ 1:9） 
• 传纯真福⾳的⼈的态度不是为得⼈的⼼	，⽽是要得神的⼼（1:10） 

    
  

3. 说明 ── 保罗所传的福⾳是从神来的启示（1:11 ～ 1:24） 
• 信主之前（1:13 ～ 1:14） 

- 逼迫残害神的教会 
- 是完全的律法主义者 
- 为祖宗的遗传⼤发热⼼ 

 
• 信主之时（1:11 ～ 1:12，1:15 ～ 1:16上）：神将基督启示在他⼼⾥ 

- 不是从⼈领受来的，不是从⼈教导来的（1:11 ～ 1:12） 
- ⽽是从耶稣基督亲⾃启示来的（1:15 ～ 1:16a） 

是神的恩召 
是神将基督启示在他⼼⾥ 
是神叫他作外邦⼈的使徒 

 
• 在信主之后（1:16b ～ 1:24） 

- 并未从任何主内先进学到甚么（1:16b ～ 1:21） 
- 唯独与神相处三年，领受启示（1:18 ～ 1:21） 

 
• 真福⾳的果效，使⼈们归荣耀给神（1:22 ～ 1:24） 

- 开始传扬主的真道， 
- 保罗的⽣命⻅证，使众教会为他的改变归荣耀给神 

 
 

4. 辩护 ── 保罗为福⾳真理（因信称义）的辩护（2:1 ～ 2:21） 
• 保罗为他的福⾳事⼯的辩护（2:1 ～ 2:10）：保罗第⼆次访问耶路撒冷 

- 保罗陈说他向外邦⼈所传福⾳的事⼯（2:1 ～ 2:2） 
- 不容假弟兄破坏福⾳的真理（因信称义）（2:3 ～ 2:5） 
- 不容有名望的⼈来左右他的⽴场（2:6） 
- 教会对使徒权柄的认可（2:7 ～ 2:10） 

保罗的事⼯是主的托付和神的恩典，及圣灵的感动 
教会对保罗和巴拉巴使徒的认可 

 
• 责备彼得向律法主义者屈服（2:11 ～ 2:14） 



- 陈述彼得可指责之事（2:11 ～ 2:13） 
- 保罗责备彼得的理由（2:14 ～ 2:21）：阐明因信称义的真意 

与福⾳的真理（因信称义）不合（2:14） 
信徒只因信称义，不因⾏律法称义（2:15 ～ 2:16） 
不可重新回到⾏律法称义⽽得救的罪中（2:17 ～ 2:18） 
向律法死，才能向神活（2:19） 
 

- 保罗⻅证⾃⼰是因信⽽活（2:20） 
已与基督同钉⼗字架 
是基督在我⾥⾯活着 
是因信神的⼉⼦⽽活 

 
- 义若是借着律法得到，基督就是徒然死了（2:21） 

 
总结：因信称义的真理是来⾃神的启示，是神救恩的根据，那因信得救的理已

经显明出来，我们从此就不在律法看守之下，是在基督⾥⾃由的⼈。 
 
 
 

⼆  对因信称义的解说 ── 律法与福⾳（3章 ～ 4章） 
 

1. 因信称义的凭据（3:1 ～ 3:5） 
• 耶稣基督钉⼗字架 （3:1） 
• 圣灵的⼯作（3:2 ～ 3:5） 

- 领受圣灵是因相信，不是因⾏律法 
- 靠圣灵⼊⻔，不是靠律法⼊⻔ 
- 经历圣灵的⼤能是因相信，不是因⾏律法 

 
 

2. 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例证（3:6 ～ 3:14）  
• 亚伯拉罕因信被神称义（3:6） 
• 因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真⼦孙（3:7 ～ 3:9） 

- 信徒乃是亚伯拉罕的真⼦孙 
- 外邦⼈要与亚伯拉罕⼀样因信称 

 
• 圣经也明记以⾏律法为本的⼈必受咒诅（3:10） 
• ⼈不能完全遵⾏律法，故不能因此得活（3:11 ～ 3:12） 
• 基督已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3:13 ～ 3:14） 

- 基督已赎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 
- 使我们因信基督得着亚伯拉罕的福 



- 使我们因信基督得着所应许的圣灵 
 

总结：基督是我们因信称义的唯⼀道路 
 
 

3. 因信称义的应许之约（3:15 ～ 3:25）：律法与应许的关系 
• 应许（3:15 ～ 3:18） 

- 神的应许之约即已⽴定，就不能废弃（3:15） 
- 神的应许之约的中⼼乃是基督（3:16） 
- 神的应许之约是在律法之先（3:17） 
- 神赐给产业是凭应许，不是凭律法（3:18） 

 
• 律法（3:19 ～ 3:25） 

- 律法是为过犯添上的，且借天使设⽴的（3:19 ～ 3:20） 
- 律法把众⼈圈在罪⾥，是为应许之约效⼒（3:21 ～ 3:22） 
- 律法是看守所，⼜是训蒙的师傅（3:23 ～ 3:25） 

 
总结：应许在先，律法在后；律法是暂时的，应许是永恒的 

律法的真正⽬的是引我们到基督那⾥ 
 

 
4. 因信基督，⽽得的福分（3:26 ～ 3:29） 

• 我们因信从律法中得释放 
• 我们因信作神的⼉⼥ 
• 我们因信归⼊基督⾥⽽成为⼀ 
• 我们因信承受产业 

 
总结：因信⽽作神的⼉⼥ 
 
 

5. 在律法和福⾳⾥⽣活的不同（4:1 ～ 4:7） 
• 在律法下⽣活（4:1 ～ 4:3） 

- 作孩童时，与奴仆毫⽆分别（4:1） 
- 在时候未到以前，受律法的管束（4:2 ～ 4:3） 

 
• 在福⾳下⽣活（4:4 ～ 4:7） 

- 神差遣祂的⼉⼦，为要把律法以下的⼈赎出来（4:4 ～ 4:5a） 
- 使我们得⼉⼦的名分（4:5b） 
- ⼜将神⼉⼦的灵放进⼊我们⼼⾥（4:6） 
- 使我们不是奴仆，⽽成为神的后嗣（4:7） 



 
总结：因信称义的福⾳使我们得真正的⾃由 

 
 

6. 要寻回基督⾥原有的⾃由（4:8 ～ 4:20） 
• 要认识脱离律法的⾃由（4:8 ～ 4:11） 

- 从前作偶像的奴仆，是因不认识神（4:8） 
- 现在即认识神，岂能再作奴仆呢（从偶像到律法的奴仆）（4:9） 
- 谨守各项规条，礼仪，就是再作律法的奴仆（4:10 ～ 4:11） 

 
• 保罗的⻅证和宣告（4:12 ～ 4:20） 

- ⻅证加拉太信徒得救之时，待保罗是何等的殷情（4:12 ～ 4:15） 
- 如今加拉太信徒待保罗竟如同仇敌 
只因保罗将真理告诉他们（4:16） 
是因律法主义者的离间计（4:17 ～ 4:18） 
 

- 保罗愿再为他们受苦，直到基督在他们⾥⾯成⾏（4:19 ～ 4:20） 
 
 

7. 应许优越于律法（4:21 ～ 4:31） 
• 两约之⼦（4:21 ～ 4:27）：亚伯拉罕的两妻豫表两约 

- ⼀个是按⾎⽓由使⼥⽣的；⼀个是凭应许⾃主之妇⼈⽣的 
- ⼀个是豫表⻄乃⼭的律法之约，⽣⼦为奴 
- ⼀个是豫表应许之约，原不能⽣育，后凭应许⽣⼦ 

 
• 圣徒是应许之⼦（4:28 ～ 4:31） 

- 新约的圣徒要凭应许作⼉⼥ 
- 按⾎⽓⽣的律法主义者逼迫按圣灵⽣的 
- 要把使⼥和所⽣的赶出去（律法之约者） 
- 我们是⾃主之妇（应许之约）的⼉⼥ 

 
总结：我们是靠应许之约作神的⼉⼥ 
 

 
 
三  因信称义的应⽤ （5章 ～ 6章） 
 

1. 基督徒的⾃由（5:1 ～ 5:15）：要持守从恩典福⾳所得的⾃由 
• 免于遵⾏律法和受割礼的⾃由（5:1 ～ 5:12） 

- 基督释放我们，不再受律法的挟制（5:1） 



- 若再去遵⾏律法，便是从恩典中坠落了（5:2 ～ 5:6） 
 受割礼是⽋⾏全律法的债（5:2 ～ 5:3） 
 受割礼就是要靠律法称义，故与基督隔绝（5:4） 
 恩典是使⼈靠圣灵，凭信⼼得着义（5:5） 
 在基督⾥的功效全凭信⼼，不凭割礼（5:6） 
 

- 传割礼者必要担罪（5:7 ～ 5:12） 
 叫信徒不顺从真理，搅扰⼈⼼的罪（5:7 ～ 5:9） 
 讨厌因信基督耶稣（⼗字架）的罪（5:10 ～ 5:12） 

 
• 正确使⽤⾃由（5:13 ～ 5:15） 

- ⾃由不是放纵情欲的机会 
- 应该是脱离字句的律法，进⼊基督的律法 
- 基督的律法就是「爱」的律法 
- 违反爱的律法就必灭亡 

  
总结：在基督⾥的⾃由。 
 
 

2. 基督徒的⽣活规范 ----- 圣灵与⾁体（5:16 ～ 5:26） 
• 脱离⾁体的情欲不是靠律法，⽽是靠圣灵（5:16 ～ 5:23） 

- 圣灵与⾁体情欲相敌，相争（5:16 ～ 5:17） 
- 被圣灵引导的就不在律法之下（5:18） 
- ⾏各项情欲的事，是不能承受神的国（5:19 ～ 5:21） 
- 唯有圣灵的果⼦，才符合基督的律法（5:22 ～ 5:23） 
 

• 圣徒须与圣灵合作（5:24 ～ 5:26） 
- 圣徒是已把邪情私欲同钉在⼗字架上了 
- 圣徒靠圣灵⾏事 
- 圣徒不当有情欲的表现 

 
 
总结：靠圣灵活出福⾳所得的⾃由。 
 
 

3. 基督徒之间的关系（6:1 ～ 6:10） 
• 圣徒之间的态度（6:1 ～ 6:5） 

- 对犯罪圣徒的态度（6:1）：要以温柔警醒的⼼来承担帮助 
- 对⼀般圣徒的态度（6:2）： 

 各⼈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好完全基督的律法 
 

- 对⾃⼰的态度：  
 不要⾃欺，承认⾃⼰是⽆有的（6:3） 
 应当查验⾃⼰的⾏为（6:4） 
 要担当⾃⼰的担⼦（6:5）：也就是要承担⾃⼰的责任 

 
• 圣徒之间的⾏为（6:6 ～ 6:10） 

- 把⼀切需⽤供给施教的⼈（6:6） 
- 向⼈⾏善的理由（6:7 ～ 6:8）  

 神是轻慢不得 
 ⼈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 
 

- ⾏善不可灰⼼，到了时候就必收成（6:9） 
- 有了机会就当向众⼈及圣徒⼀家⾏善（6:10） 

 
 

4. 只夸基督的⼗字架（6:11 ～ 6:18） 
• 律法主义者的特征（6:12 ～ 6:13） 

- 是希图外貌体⾯的 
- 怕⾃⼰为基督的⼗字架受逼迫 
- 他们连⾃⼰也不守律法 
- 借着别⼈的⾁体（割礼）⽽夸⼝：就是求他们自己的荣耀 

 
• 保罗是⾼举基督的⼗字架（6:14 ～ 6:17） 

- 不夸别的，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字架（6:14） 
 世界对他失去了吸引⼒，因他已脱离过去的旧⼈ 
 就世界⽽⾔，他是被弃绝的⼈ 
 

- ⼗字架将⼈造成新⼈（6:15） 
- ⼗字架带进平安和怜悯（6:16） 
- ⼗字架在保罗⾝上留下耶稣的印记（6:17） 

 
• 愿基督的恩常与众⼈同在（6:18） 


